
“求求你们帮帮我儿子……”2019年，原杭州市江干区

法律援助中心（现为上城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接

到一个来自四川的电话。来电人称，他的儿子小刘（化名）

在杭州读大学，几个月前因涉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

老刘想帮儿子却请不起律师，向当地政府部门请求帮

助，被告知申请法律援助必须携带材料到羁押地法律援助

中心现场办理。然而，老刘因残疾长期瘫痪在床，时刻需

要照顾，无法前往。眼见小刘的审判期限将近，走投无路

之下，老刘辗转联系到了江干区法律援助中心。在获知具

体情况后，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当即决定帮助老刘通过

手机远程申请援助，在通话中一步步指导他填写信息，拍

照上传相关证明……最终，老刘成功联系上了法律援助中

心指派的援助律师。

数字赋能、迭代升级，浙江法律援助数字化建设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建成全省法律援助统一服务平台，实现法

律援助案件网上全流程办理和留痕监管；实现全省法律援

助统一服务平台与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12348

浙江法网、微信“浙江法律援助”公众号等申请无缝对接，

方便群众即时咨询、掌上办、就近办。

目前，浙江法律援助网上办、掌上办、智能办已实现全

覆盖，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惠民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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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绍兴市越城区西小路社区92岁的蒋爷爷家中迎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法律援助律师。

原来，蒋爷爷因自己的赡养问题一直心绪不宁，寻求法

律帮助。法援律师在“法援惠民生·情暖夕阳红”系列活动

开展之际，上门为老人解答法律问题，并宣传法律援助政策

和便民措施，这让老人感激不已。

为对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精准、便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

务，满足不同困难群众多层次法律援助需求，2018年以来，

浙江持续开展法援惠民生系列专项行动，先后组织开展全

省范围专项活动16次，服务对象涵盖农民工、残疾人、老年

人、妇女儿童、军人军属等群体，同时与复工复产、乡村振

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开展形式多样

的法律宣传咨询和现场援助服务，在各地形成了法援惠民

生的良好氛围。在2020年“法援惠民生·扶贫奔小康”专题

活动中，宁波加大宣传力度，在城市主干道路口投放户外

LED彩屏广告，每天滚动播放相关宣传标语；丽水深入农

村开展法治讲座，为村民带来听得懂的日常法律问题讲解，

对困难群众开展精准一对一结对帮扶……浙江省法律援助

基金会每年安排一批志愿律师到律师资源不足的山区、海

岛地区开展法律援助。

制度支撑、数字赋能，浙江全链条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

效，在应援、尽援、优援、智援的不懈追求中，为更多困难群

众送去法治的春风。

援助律师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援助律师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智援

浙江法律援助增强困难群众法治获得感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朱乔

“我的残保金被我老公占用多年，请你们

帮帮我……”近日，小小（化名）拨通了淳安县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电话。

今年42岁的小小和丈夫都是残疾人，四

年前，两人感情破裂后一直分居。然而，两人

每年的残保金都打在夫妻俩公共的账户上，

一直由男方掌管。四年来，丈夫对小小不闻

不问，甚至占用小小的残保金不给。小小因

腿疾行动不便，只能依靠 70 多岁的父母

照料。

考虑到小小的现实情况，工作人员对她

提供了上门服务，并当场决定给予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就是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

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党

的十八大以来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法律援助

机构12348法律服务热线和现场接待法律咨

询解答404.3万余人次，组织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82.5万件，受援人数达87.9万余人。全

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出便民

利民惠民措施，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

努力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智援，增

强困难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应援尽援，扩大援助范围

近日，两位满脸愁容的老人走进遂昌

县法律援助中心。老人的女儿被她丈夫杀

害，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老人照看，

负担沉重。但老人只有一份人民检察院出

具的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告知书，没有家庭

经济困难情况及其他证明、证据材料。考

虑到他们路途遥远，工作人员根据《关于推

进法律援助受理审查指派工作改革的指导

意见》中的经济困难状况承诺制，当场受理

了案件。随后，工作人员通过共享数据，对

老人的低保家庭经济情况予以查询核实，

针对缺失的材料给予“容缺受理”并告知老

人在规定时间内补齐即可。

为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

求，在浙江，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被列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因见

义勇为行为权益受损维权以及低保或低保

边缘家庭等8大类人群和事项申请法律援

助的，均视为经济困难免予核查。此外，除

了《法律援助条例》和《浙江省法律援助条

例》规定的范围基础上，将因劳动合同纠纷

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工伤、医疗、交

通等事故造成人身损害赔偿，使用伪劣农

业生产资料或因污染造成种养植业损害主

张权利等15个方面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

项也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近两年，浙江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

助对象范围，全面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工作，依法维

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浙江的不少法律援助惠民便民举措

走在全国前列，有的做法还被吸纳进了新

出台的法律援助法。如：浙江已经实行的

‘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

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环境污染损

害赔偿’事项在法律援助法中进行了明确；

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不受经

济困难条件限制写入了法律援助法条款；

推行的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承诺制

被法律援助法吸取”，省法律援助中心负责

人说。

应援优援，提高援助质量

“你好，我想申请法律援助，不知道是否符合条件？”去年5月，台州

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一个来自广东深圳的电话。来电的付女士肢体残

疾，在深圳工作生活，与在台州的丈夫常年分居。协议离婚无果后，她

向临海市法院起诉离婚。

按原来规定，付女士的离婚案件是由临海市法院审理的，她应当向

临海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为方便群众就近就便申请法律援助，改进

受理审查方式，去年，浙江推行法律援助全省通办和设区市范围内受理

审查一体化办理，台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据此直接受理此案，并指派了律

师给予法律援助。

“在深圳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省去了我很多麻烦。”得到申请被受

理的答复后，付女士十分激动，语气中表露出满满的获得感。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线。浙江积极推进法律

援助办案质量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的制度体系，贯彻

落实全国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服务规范，加强从受理、审查、指派、承

办、结案、归档等全流程管理。重点关注律师承办案件的监管，综合运

用案件承办过程网上监控、旁听庭审与经办法官（仲裁员）意见征询、受

援人满意度评价及回访、案卷电子归档与结案审核、案件抽查评估等

“五位一体”的承办案件质量监管机制，切实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温

州市还建立法律援助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机制，提高法律援助案件承

办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办案质量提升。

应援智援，方便困难群众

专项行动常态化，法援服务更精准

法律援助专项行动法律援助专项行动

法律智能咨询


